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口海關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haikou.customs.gov.cn/haikou_customs/605737/fdzdgknr82/605742/6426901/index.html)

附錄

海口海关

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境种苗跨关区附条件提离有关事宜的公告

为深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（以下简称自贸港）建设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，

在有效保证生物安全前提下，提升进境种苗（包括植物种子及其他繁殖材料，下同）通关便利

化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

条例、海关总署公告 2022 年第 53 号（关于进境种苗实施附条件提离便利化措施的公告）等有

关规定，经海关总署批准，决定对注册地在自贸港内、符合条件的进口单位，允许其将进境种

苗跨关区附条件提离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主要内容

本公告中的进境种苗跨关区附条件提离，是指自境外运往自贸港的种苗，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

深圳和昆明海关等关区内建有进境种苗指定监管场地的口岸进境，经现场检查未见异常且已取

样送检的，根据进口单位申请，在实验室检疫鉴定结果出具前，允许提离至自贸港内符合监管

要求的场所（以下简称存放场所）存放。结果出具后，进口单位凭海关放行通知办理通关手续。

二、进口单位条件

具备以下条件的进口单位，可向口岸海关提出跨关区附条件提离申请：

（一）位于自贸港内，海关信用等级不为失信企业；

（二）自有或有委托的符合条件的存放场所，向所在地海关提交申请表（详见附件），符合有关

防疫要求，包括场所固定，非临时构筑物，具备独立的存放空间，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，视频

记录能够保存 3 个月以上；环境干净整洁，无病媒生物孳生地，出入库管理制度完备，出入库

记录完整、准确；具备有效防止有害生物逃逸的条件，经海口海关考核并出具海关考核报告。

三、报关要求

进口单位或其代理人报关时，应向入境口岸海关申报并在“单一窗口”勾选“两段准入”项下

的“附条件提离”申请，备注栏填写“海南自贸港”，并随附海关考核报告。

四、提离要求

口岸检查未见异常且按要求已取样送检的，经口岸海关同意，进口单位或其代理人自行密闭包

装种苗，并由口岸海关加施海关封条等封志后方可提离。海口海关根据实际情况限定合理运输

时限，未经海关同意不得开拆或者损毁相关海关封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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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运输要求

附条件提离的进境种苗，如属于小批量货物，应采用邮政空运方式运输；如数量较大或不适宜

使用空运方式的，可采取其他安全的密闭运输方式。

六、运抵要求

存放场所应遵守海关监管相关规定，及时在种苗相关系统完成信息登记，并根据海关限定时限

要求，及时报告种苗运抵情况。

七、生物安全责任

进口单位应履行生物安全主体责任，全程落实防疫要求并配合海关监管，种苗进口、运输、存

放等环节发现植物疫情风险的应按海关要求及时有效处置。

八、异常情况处置及法律责任

（一）如存放场所未按要求向所在地海关提交种苗运抵报告，所在地海关将按以下要求进行处

置： 

1.经核实种苗已经运抵的，将对企业进行约谈提醒，如再次出现该情事将暂停企业实施该便利

化措施 6 个月。 

2.经核实种苗未运抵的，将责令企业限时运抵，并根据后续情况进行处置：

（ 1）如在海关限定时间内运抵的，对企业进行约谈提醒，如再次出现该情事则暂停企业实施该

便利化措施 6 个月；

（ 2）如未在海关限定时间内运抵的，将不再允许企业实施该便利化措施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

责任。

（二）实验室检疫鉴定结果出具前，一旦发现企业擅自调离、使用、销售进境种苗的，海关立

即取消对企业实施该便利化措施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责任。

九、其他事宜

本公告适用于存放场所在自贸港、进境口岸在第一条所列直属海关辖区的进境种苗。对存放场

所与进境口岸均在自贸港的，参照上述规定办理。

进境种苗依法应当办理其他手续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办理。

本公告自 2025 年 3 月 19 日起实施。

特此公告。

进境种苗附条件提离存放场所申请表 .do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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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进境种苗附条件提离存放场所申请表

进

企业名称

企业地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口

企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业
拟存放进口种苗

□ 种子 □ 种球 □ 种薯

□ 苗木 □ 其他

拟进境口岸

场所名称

场所地址

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放

场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所 场所面积

场所类型
□ 冷库 □ 常温仓库

□ 隔离圃 □ 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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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暂存种苗种类
□ 种子 □ 种球 □ 种薯

□ 苗木 □ 其他

企

业

承

诺

本单位作为种苗进口、存放企业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
（ 1）本单位悉知，并严格遵守海关检验检疫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

（ 2）本单位承担所经营、存放的进境种苗生物安全主体责任，履

行法定义务。

（ 3）在海关通知放行前，相关种苗将在本放场所存放，不销售、

不使用，严格遵守海关关于附条件提离货物的相关规定。

（ 4）运输、存放期间，本单位将配合海关监管，发现异常情况第

一时间报告。对检疫鉴定结果不合格的种苗，本单位将按照海关要求，

实施检疫处理、销毁或退回。

（ 5）如违反海关检验检疫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进口企业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存放场所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申 请 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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